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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為歷年公安死難者找真相

針對民國 100年 3月 6日發生於台中哈克飲料店（ALA PUB）（喬

登丹尼）大火事件，究其主要原因乃是因為沒有「落實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制度」而起，本案的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係由台北市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下稱本會）之會員「中邦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有限公司」（專業檢查機構，下稱中邦公司）於民國 99年 6月

30日負責執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工作，中邦公司負責人為劉進明

先生（下稱本人），目前亦身兼本會的理事長，本人自本會創會十餘

年來，即致力於落實及協助政府推動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相關法令

及檢查業務，針對國內建築物公共安全的缺失建言亦不改本人直率的

個性，因此，難免造成該管政府單位與相關業者的不諒解。如今因一

場公安事故致無辜受害者 9死 12傷再起，震驚社會，引起全國人民

的關注，且因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所負擔的責任過重，面對外界及輿

論加諸的壓力，重創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業檢查人與相關行政官員欲求

去職或變換跑道之隱憂。

綜觀新聞媒體及各界輿論對本案報導的失焦，導致人民錯誤的認

知與主要的事實相悖離，政府單位亦受新聞媒體及輿論的影響，緊急

端出政策，如聯合稽查與法令修增等，顯得有些荒腔走板。政府及相

關單位惟有先對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清楚的認知，才能對症下藥，

施以針砭，杜絕爾後類似事件的發生。為導正認知與視聽，宣導建築

物公共安全檢查的重要性，本人覺得身為本案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

業檢查人與公會團體的負責人，有義務與責任向全國人民與政府單位

報告本案的始末、問題點及建請政策針砭，希冀喚起全國人民對建築

物公共安全檢查的正確認知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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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意外釀災事件--你我都是元兇

我國建築法於民國 84年 8月 2日修正公佈前，對於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之規定，僅明定建築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之權責，惟對於建築物所

有權人、使用人並未明定其權責，致部分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枉顧

建築物構造及設備安全、任意違規使用，嚴重影響建築物的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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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為促建築物使用行為主客體明確化，全面建立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制度，遂修正建築法第七十七條明定：「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

人應該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供公眾使用之建築

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定期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

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

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至此，內政部於

民國 85年 9月 25日訂定發布「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依據該法第九條授權規定，由內政部營建署訂定「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

及設備安全檢查報告書表」，明定應辦理建築物公共安檢查簽證申報之

場所範圍應檢查項目，並於民國 85年 12月 30日函頒實施；續於民國

95年 4月 12日令修正「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複）查報

告書」。為配合內政部民國 99年 5月 24日台內營字第 0990803552號

令修正發布、民國 99年 7月 1日施行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

申報辦法」修正條文規定，另以內政部民國 99年 6月 17日台內營字

第 0990804445號令修正「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檢查報告書

表」，明定申報人、檢查人員及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築物檢查簽證、申

報、改善、查核通知等事項之處理文件格式及內容。現行的建築物公共

安全的法令及制度已相當繁複嚴密，很多細節都有法令完整規範，大多

數建築物公安事故的發生，主要原因並非法令的不完善，而是在於執行

面未能有效落實。

由於政府及相關單位未積極宣導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制度，導致

人民未能有清楚的認知，更遑論對建築物公共安全的重視。所以，對於

民國 84年 2月 15日衛爾康餐廳大火造成 64人死亡、民國 85年 2月 17

日夏威夷三溫暖大火導致 17人死亡、民國 85年 2月 27日民聲大樓火災

造成 13人死亡、民國 94年 2月 26日金沙百貨大火造成 4人死亡，甚至

民國 100年 3月 6日台中哈克飲料店（ALA PUB）大火又造成 9人死亡，

在建築物公安事故發生初期，新聞媒體及輿論皆把矛頭指向消防安檢問

題，要消防單位負責，殊不知公共安全申報制度分為二種：除消防檢修

（消安）申報外，還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公安）申報；每年消安都

過關，並不表示公安申報都過關；舉例來說，公寓住宅大廈在避難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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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之安全門以電子鎖管制，為了保有私密及安全性讓住戶以外不相干

人士不能進入該樓層，就安全門擅自裝設電子鎖因不屬於消防檢修申報

項目，所以消防檢修申報當然安全過關。但在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

規定（特別）安全梯之安全門於避難層出入口應為外開門，於避難層以

外樓層出入口應為向避難層方向開啟，且無封閉或阻塞情形，前述安全

門以電子鎖管制情形就未符規定。類此狀況不勝梅舉，鮮少有民眾，甚

至政府官員可以清楚認知。

每次只有在建築物公安事故的慘痛教訓後，媒體、民意及政府才注

意到建築物公共安全的重要性，但也因建築物公共安全制度在執行面未

能有效落實，隨著時間逐漸沖淡民眾對該公安事故的記憶與關注，建築

物公安問題及建築物公安專業檢查人亦跟著被漠視及遺忘。另因政府建

管單位人員短絀，無法應付與日俱增的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案件，導致

行政與技術分離原則無法落實，加重非專業的行政人員須擔負專業檢查

責任，危及公安制度的落實。再者，主管機關未積極推動宣導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制度，導致國人及政府官員對於建築物公共安全太陌生，漠

視建築物公共安全，未開訓培育專業檢查人，忽視建管單位人力負擔問

題，……等，如此，我們如何對得起一再歷史重演因建築物公安事故葬

身的無辜受害者？造成的 9死 12傷、政治責任、司法追訴等，媒體、輿

論、政府官員，還有旁觀的你我都沒責任嗎？因此，希望國人能痛定思

痛、記取教訓，加強建築物公共安全的認知，重視建築物公共安全潛在

的問題，以及防杜建築物公共安全意外釀災事件。

關於台中哈克飲料店（ALA PUB）業者將營業項目登記為「哈克飲料

店」，實則以 ALA PUB招牌為「PUB」經營，民國 99年 6月 30日由中邦

公司負責執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工作，本案專業檢查人，秉持建築物

公共安全的專業，依照建築物使用現況進行檢查評估，發現本案的內部

裝修材料部分採用易燃建材（夾板）施作，供公共使用建築物依規定該

部份之裝修需使用耐燃材料，而裝修材料的耐燃等級主要是依照建築技

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88條所定程度分為不燃材料、耐火板、耐火材料

等三種等級，該業者未依規定使用不燃材料、耐燃材料等，該業者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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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裝修材料存在重大建築物公共安全缺失，另外尚有避難層出入口寬度

未符合規定的寬度。

本案中邦公司負責執行的專業檢查人，於「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

設備安全檢查報告書表」檢查報告指明，有「內部裝修材料」及「避難

層出入口」二項不符規定及提列改善計畫，通知該業者須立即改善，該

申報書經該店業者知悉用印簽名後，送經台中市政府民國 99年 7月 12

日府都管字第 0990197446號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

結果通知書，通知事項為第 3點「准予報備，列管複查」，要求應於民

國 99年 8月 10日前改善，再行申報。

台中市政府處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案件者，一般皆為行政人員，較無

擁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技術者，每位行政人員除了負責管理數千

個案件外，還負有到場督導及追蹤查察等工作的執行，顯然力不從心、

無法勝任，行政人員與專業技術人員未有效劃分；換言之，即行政與技

術未能有效分工各司其職，這也是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及各地方政府無法

落實建築物公共安全制度的原因之一。以臺北市為例，臺北市建築物公

共安全申報案件與日俱增，經統計 97、98年，平均每年約達 7600件左

右，目前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相關工作多由建管人員執行，存有人力、

經費及設備不足等問題，若能委託民間專業機構協助辦理，有效將行政

與技術進行分工，行政人員進行書面審查及案件管制作業，專業技術人

員進行專業檢（複）查作業及追蹤查察等工作，有效發揮建築物公共安

全維護之責，可彌補建管人員專業人力不足，杜絕非專業的行政人員要

扛負專業檢查疏失之問題。

▼ 火燒前 ▼火燒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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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不是次數問題-是制度問題/不是制度問題-是落實問題

現行建築物公共安全的法令自民國 84年衛爾康大火 64人葬身教訓

迄今，修增已相當完整嚴密，建立安全的居住環境是全民的願望，是政

府施政的目標，只要國人時時重視公安問題、重視專業人力不足、重視

行政與技術分離與分工、加強督導與查察工作、減少政爭輿論、停止畏

責的密集聯合稽查，此舉顯現密集擾民以深得媒體擁戴報導及社會關切

聲浪再起，然而，熟知「這不是次數問題、是制度問題，這不是制度問

題、是落實問題。」，……，若能針對如何落實公安及減少擾民次數，

才能早日「落實」公安制度及強化國人對政府的信任。如日本 311大震

後，人民不吵亂之冷靜等待就是優良民族性與信任政府的表現，這也讓

全球多感意外與支持，此狀，深值國人醒思與學習。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所擔負的責任重大，公安人（建築物公共安全

專業檢查人）及營建體系行政官員之責任顯不容稍有閃失，但於多如牛

毛的公安法令規章中，想要有無閃失顯然不易；本人帶領的公安團體及

經營的中邦公司，若於旗下眾多專業檢查人中一人稍有疏忽，即檢查本

案結果未明確列有不合格，本人及該公安人的產業將一夕之間化為烏

有，甚至面臨牢獄刑責等，公安工作與其職責之賭注何其大，薪資收入

與所擔責任不相稱，此亦造成公安人才的流失，有本事的公安人另謀高

就；期請國人除了對於本案已然發生之歸責外，也能多給我等專業從業

者及營建體系行政官員些許的支持與鼓勵，以免因一次又一次公安事件

打擊，工作士氣低落，造成這領域的人才盡失，影響健全公安制度的推

動與落實。

建請事項—全國總動員支持落實公安制度

一、建築物公共安全攸關人民生命安全及財產保障，平時預防維護重於

災害時的急難救助，請國人對建築物公共安全的關心勿隨公安事故起

舞、曇花一現，而應時時關心建築物公共安全的問題。

二、建請立法院及各地方議會加強所轄建築物公共安全監督與所需之協

助（含預算及人力編制、訓練等），避免因專業檢查人力不足，未能

有效監管及清查「列管」的建築物，降低公安事故人員的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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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國應檢查之場所與專業檢查人員，不符合比例原則，各專業機構

均呈現缺人處境，建請行政院應強化國人對建築物公共安全認知，補

足市場對公安專業檢查人的需求，提昇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業檢查人的

質與量，勿關閉專業檢查人訓練大門，營建署應積極廣泛續辦「專業

檢查人」訓練與專業講習，增加員額，補足已無存在之專業檢查人名

額，讓更多的專業檢查人投入政府單位與民間專業機構，共同為建築

物公共安全進行把關。

四、建請各地方政府推動落實建築物公共安全制度，勿於每次發生公安

事故後，才有雷厲風行辦理聯合稽查大掃蕩，主管單位平時應加強申

報場所清查，可以借重民間專業團體協助未申報場所之清查暨輔導補

辦手續，以漸進喚回人民的信任感。

五、各地方政府應與民間專業團體合作，積極進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法令

宣導，編印並發送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指導手冊，賡續辦理建築

物公共安全檢查法令講習與出版函釋彙編。

六、建請行政院及各地方政府將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行政與技術分

離，以減輕非專業之行政人員的責任與負擔，有效將行政與技術進行

分工，專司其職。

七、內政部及各地方政府，應落實集合住宅（H類）安全管控，查現有集

合住宅多有安全虞慮（含應立即清除之堆積雜物問題），期能全面執

行建築公共安全之查察與檢查工作，且藉以輔助各該公寓大廈之相關

防火管理工作，方可避免該類場所止不住頻見傷亡之災情發生。

八、期請行政院召集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業團體，以盡可能不影響現有建

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人之專業執行原則下，共同研議推動「公安師法」

之立法通過，避免現今實質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人（皆有兼職）專
業不在之紊亂，致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人把關只有肩膀扛責，卻難見

立竿見影之成效。

報告人：劉進明－台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台中哈克飲料店 99.6.30專業檢查機構 負責人

登載於「台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網站 http://www.tpas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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